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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申 请 审 批 表

审批编号：

申 请 人：

购房地址：

房屋性质：

贷款利率：

□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 □二手房 □商转公

□同期利率  □上浮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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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贷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公积金
账　号

单位

现 住 址 个人

单位电话 手机 缴存基数 　　　　　元 / 月

配偶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公积金
账　号

单位

现 住 址 个人

单位电话 手机 缴存基数 　　　　　元 / 月

二、拟购买住房情况

售 房 人 联系电话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及 单 价

房屋 　　　　m2 　　　　元 /m2

总 价 款            元
地下室 　　　　m2 　　　　元 /m2

房屋现状 □现房　　　　□期房 已付房款            元

担保情况：　　□用拟购买住房抵押　　□保证人保证　　□用其他房产抵押

三、申请贷款情况

贷款额度  大写　　　　　　　　　　　　　　小写 期限 　　年

偿还方式  □等额本息　　□等额本金

申请人
还款账户

 姓名：       　     账号：

 开户行：                

收款人
收款账户

 姓名：       　     账号：

 开户行：                 

贷款申请人声明

1、以上填写内容及所附资料，完全真实。如有失实或虚假，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人在取得贷款后，保证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

3、如本人的通讯方式和通讯地址发生变更，将在 10 日内及时通知贵中心。

4、本人同意贵中心向人民银行个人信用库或有关单位、个人查询本人信用状况。

贷款申请人：（签字）

及配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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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声明

1、保证人确认贷款申请人的贷款用于购买上述房产。
2、保证人已对上述贷款申请人填写内容及其还款能力等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
3、在贷款申请人将抵押房产的《不动产登记证明》交到公积金管理中心前，保证人
   自愿为贷款申请人的还款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在贷款申请人还清贷款本息前，不予办理退房手续。

　　　　　　　　　　　　　　　 　  保证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贷款审批情况

调查内容：
1、申请表填写是否完整；　（是、否）　　2、贷款资料是否真实；　（是、否）
3、购房行为是否真实；　　（是、否）　　4、所购房屋是否住房；　（是、否）
5、交易价格是否合理；　　（是、否）　　6、首付款是否真实；　　（是、否）
7、抵押房产价值是否充足；（是、否）　　8、担保能否落实；　　　（是、否）
9、月还款额占夫妻缴存基数之和的　％；  10、还款能力是否充足； （是、否）
11、贷款额度占所购房产价值的　　％；　12、等额本息偿还贷款； （是、否）
13、等额本金偿还贷款；   （是、否）

调查意见：
1、是否同意贷款；（是、否）　  　2、贷款额度：    万元、贷款期限　　年；
3、是否上浮利率；（是、否）　　　4、月还款额：　　　元。

调查人 ( 签字 )：
                                                               年　　月　　日

审查意见：

1、同意调查人意见（　　）；　　　　　2、其他意见：

审查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审批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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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贷款需提供的资料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请提供下列资料(提供复印件的，核对原件)：

1、贷款申请审批表 2份；

2、房产查询证明　家庭成员各 1份；

3、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夫妻双方各 1份；

4、工资收入证明　夫妻双方各２份，最近半年工资流水各 1份；

5、身份证复印件　主申请人 2份，配偶２份；

6、户口本复印件　夫妻双方各２份；

7、结婚证复印件２份，单身的提供单身证明２份；

8、贷款受理银行储蓄卡复印件 1份；

9、异地缴存职工提供缴存地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异地贷款职

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1份。

购买商品房的同时提供：购房合同原件、复印件各１份，首付款证

明 (发票或收据 )复印件２份；

购买二手房的同时提供：购房合同原件、复印件各 1 份，原房主身

份证、贷款受理银行的银行卡及《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书》

复印件各２份；

商转公的同时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２份、原《借款合同》复印件２份；商贷余额对账单原件、复印件各１份。


